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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滨海新区水环境综合治理提升（一期）工

程监理招标

评 标 报 告

监理招标评标委员会

2025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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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滨海新区水环境综合治理提升（一期）工程监理

招标开标评标报告书

一、基本情况

工程名称：茂名滨海新区水环境综合治理提升（一期）工程监理

招标单位：茂名滨海新区自来水投资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广东启弘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招标类别：监理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建设地点：茂名滨海新区电城镇片区

建设规模：本项目概算投资额 20392.84 万元，其中概算建安工程费 17145.40

万元。 建设主要内容：截污管道、河道清淤疏浚、排水管道修复、河涌补水及雨

污分流管道建设；1.污水部分：新建 DN300-800 污水管道约 26 公里 DN200 接户

管约 13.3 公里；2.雨水部分：新建 DN300-800 雨水管道约 9.2 公里；3.其他部分：

新建 DN200-300 补水管约 415 米，河道清淤及砖渣铺垫共约 46196m³，另有管道

清淤、错漏混接改造堤岸修复、景观置石及路面破除修复。（具体以审定的施工

图纸、工程量清单为准）。

招标控制价：233.581201 万元

二、开标情况

1、开标时间及地点

（1）开标时间：2025 年 7 月 15 日 10 时 00 分

（2）开标地点：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06 开标室

2、开标过程

（1）开标会由招标代理主持，并邀请所有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参

加。本项目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25 年 7 月 15 日 10 时 00 分 ）前共有 9家投

标人递交投标文件（见附表 1）。

（2）开标在招标监督小组监督下进行，由招标人和投标人各派出代表检查所递

交投标文件的密封情况，所有投标文件密封情况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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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出示身份证出席开标会，按照宣布的

开标顺序当众拆封商务投标文件，宣读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及投标文件其它响应性的主

要内容,在开标过程中,珠海经济特区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的商务文件电子版递交不符

合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 4.1.1 要求，根据招标文件第二章第三节投标

人须知 5.3.3（2）条款，作无效投标处理，其余 8家投标单位开标正常。（见附表 2）。

三、评标委员会

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依法组建，开标前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从广东省综合评标评

审专家库随机抽取，并通过语音呼叫系统传达和确认，组成如下：

专家一 专家二 专家三 专家四 专家五

姓名

专业 给排水 结构工程 造价 市政 路桥

职称 高工 高工 高工 工程师 高工

并由评标委员会成员推举 担任评标委员会主任。

四、评标

1、评标时间及地点

（1）评标时间：2025 年 7 月 15 日

（2）评标地点：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1 号评标室

2、评标过程封闭管理

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在评标过程中严格按照评标纪律要求实行封闭管理，评标

委员会的成员到场后将所有通讯工具收交统一管理，断绝与外界的联系。评标委员会

成员研读招标文件，了解和熟悉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办法等内容。

3、评标过程的原则性

评标活动的全过程遵循公平、公正，体现平等、科学和合法的原则。招标文件“评

标办法”中没有规定的方法、评审因素和标准，评标委员会不作为评标依据。

4、评标程序的初步评审（含无效投标判定情况及说明）

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对商务投标文件进行初步评审。经评标委员会的评

审，共有 8家投标文件在形式评审、资格评审、响应性评审过程均能达到并满足审查

标准的基本要求，初步评审获得通过（见附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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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评标程序的详细评审

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按照招标文件第三章第

3.2.2 款规定的量化因素和分值进行打分。其中技术评标过程中，编号 2技术投标文

件不按招标文件要求编制，视为不响应招标文件要求，其投标文件作无效投标处理，

经还原编号 2为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不进入第二阶段评审；编号 3技术投标文件

出现可识别投标人身份的证件，视为不响应招标文件要求，其投标文件作无效投标处

理，经还原编号 3为晟华建设咨询有限公司，不进入第二阶段评审。其余 6家投标人

进入第二阶段评审。

将进入第二阶段评审的有效投标报价按照招标文件第三章第1.4规定的评审因素

和分值对经济报价部分进行评分得 F。计算有效投标人的投标文件总得分=商务得分

M+技术得分 N+经济报价得分 F，并按总得分由高到低进行排序，选取总得分排名前六

名的投标人进入最终的合理低价法评审。

将总得分排名前六名的投标人进入最终的合理低价法评审。并推荐最接近（含等

于）评标基准价的 3名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见附表 14）。

五、评标结果

序

号
投标单位

投标下浮

率（%）

投标报价

（元）
偏差（元）

中标候选

人排序

1 名扬宇恒工程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39.27 1418538.63 45788.92
第一中标

候选人

2 广州宏达工程顾问集团有限公司 43.85 1311558.44 61191.27
第二中标

候选人

3 广东财贸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44.22 1302915.94 69833.77
第三中标

候选人

经评标委员会根据招标文件 7.1 规定，确认 名扬宇恒工程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为

第一中标候选人，投标下浮率： 39.27 %，投标报价： 1418538.63 元。

评委组长签名：

评委成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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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投标文件递交登记表

2、投标文件第一阶段商务部分开标现场记录表

3、投标文件商务部分初步评审表

4、投标文件商务部分初步评审汇总表

5、投标文件商务部分评分表

6、投标文件商务评分汇总表

7、投标文件技术部分初步评审表

8、投标文件技术部分评分表

9、投标文件技术部分评分汇总表

10、投标文件技术部分编号对应表

11、投标文件第一阶段商务技术得分汇总表

12、投标文件第二阶段经济部分开标现场记录表

13、投标文件第二阶段经济部分开标结果确认表

14、经济报价 K值抽取记录表

15、经济报价投标文件符合性审查表

16、投标文件经济报价得分表

17、第二阶段投标文件评审总得分汇总排序表

18、第二阶段合理低价评审得分排序表

19、中标候选人推荐表

20、抽取评标专家、开标、评标现场工作人员签到表

21、评标专家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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